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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彭韵佳

同一家药店同一款感冒

药，非医保参保人购买是 17

元，参保人购买却变成31元，

相差近一倍。网友吐槽“药店

先问刷不刷医保，再推荐，满

满套路”。药店“看人下菜碟”

的“阴阳价”行为，侵蚀医保基

金安全，损害参保人切身利

益，削弱公众对医保制度的信

任，必须坚决整治。

定点药店敢冒着风险搞

“阴阳价”，一方面是部分药店

为了缓解经营压力，把成本悄

悄转嫁给医保患者；另一方

面，一些药品定价不透明，参

保人对药价不敏感，也给了

“阴阳价”可乘之机。

医保基金是老百姓的“看

病钱”“救命钱”,一分一厘不

容侵占。针对医保定点药店

搞“阴阳价”，近日出台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对定点零售药

店药品“阴阳价格”监测处置

的通知》明确，应予严肃核查

处置。

打“痛”，才能让不法药店

不敢再犯。惩治“阴阳价”，需

要医保、市场监管、药监等部

门协同发力、惩治加力。对执

行“阴阳价格”的定点药店，视

情节严重程度和整改情况，采

取约谈、暂停医保结算、暂停

或解除医保服务协议等措施，

充分发挥发现一起、查处一

起、震慑一片的警示作用。

破解药店“阴阳价”乱象，

还要在“防”上下功夫。借助

技术赋能，通过药品比价小程

序的推广、药品追溯码的全面

应用等，构建起“数据管价、群

众比价”的立体化监督网络；

同时在药店显眼位置公示查

询和举报渠道，接受群众监

督。

医保定点资格不是“免检

牌照”，而是诚信经营的“责任

状”。坚决惩治“阴阳价”，让

购药更公平透明，让医保基金

用在“刀刃”上，才能让百姓更

安心、更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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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彭韵佳 徐鹏航 陈弘毅

近期，部分地区陆续发现定
点药店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采用

“阴阳价格”行为，即完全相同的
药品，同一家药店卖给医保患者
是高价，卖给非医保患者是低价。

为什么会出现“阴阳价”？如
何保障参保人的权益？记者进行
了调查。

多地出现药品“阴阳价”

福建福州一名市民接受采访
时说，他在该市一家三甲医院附
近的药店买药，发现一盒三九感
冒灵刷医保卡要22元，而现金购
买价格仅为12.8元。

这并非孤例，国家医保局药
店价格监测治理发现，部分定点
药店和定点医疗机构存在对医保
参保人和非参保人采用两套价格
的问题。

在河南安阳某定点药店，参
保人刷医保卡购买某厂牌银杏叶
提取物注射液的医保结算价格为
2980元/支，而自费患者花费的金
额为 1350 元至 1790 元/支，相差
近一倍。

在重庆某诊所，销售同样一
盒感冒颗粒，面向参保人售价为
31元，面向非参保人售价则为17
元。针对这些违规行为，当地医
保部门已经作出相应处罚。

那么，同一药品出现“阴阳
价”合理吗？

重庆市医保局基金监管处处
长冯逢告诉记者，按照价格法、医
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
定点药店医保服务协议等要求，
不允许出现医保支付价格和现金
结算价格不一致的情况。如果违
反上述相关规定，情节严重时要
取消相关药店医保定点结算资
格。

“利用‘阴阳价’向参保患者
高价售药牟利，涉嫌价格欺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赵精武表示，这种行为既想吃医保红
利，又想赚消费者的钱，违反了价格法要求经营者
定价应当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受访专家认为，同一药店销售同一药品，交易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价格应当是统一的，不能按照
人群定价高低有别，更不能因消费者是否有医保而
进行区分，否则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在销售价
格统一的情况下，参保人只需支付医保报销后的部
分费用，这是参保人的合法权益。同一药店对同一
药品以“医保价”和“现金价”区分售卖，让参保人权
益“缩水”，也是医保资金的损失。

为何出现差异化售价？

定点药店药价怎么定？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纳入医保定点的线

下药店要遵守医保定点协议，在药品价格上体现出
更高的经济性和可及性，定点药店医保服务协议明
确：不得对医保参保人员实行不公平、歧视性价格，
不得以高于非参保人员的价格销售药品。

同仁堂商业投资集团常务副总经理杨树伟介
绍，一般来说，定点药店销售可以对药品自主定价，
但一些隐秘的差异化售价行为难以被发现，容易成
为“阴阳价”的重灾区。

“一方面，线下药店需要承担房租、水电费、销
售人员提成等固定运营成本，”湖南省医院管理协
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另一方面，随着线上购药渠道
分流、市场竞争加剧，线下药店的盈利空间被进一
步压缩。

在此背景下，有些药店通过“医保定点”吸引参

保人来药店购药，再以较低的现金价诱导参保人消
费，从而直接获取现金，省去了医保结算的等待周
期和时间成本，既可缓解经营困境，也规避了医保
系统监管。

有执法部门负责人坦言，基层行政部门监管力
量有限，对于药店和消费者之间的现金或手机支
付，大数据和信息化的监管手段难以有效发挥作
用，让定点药店“阴阳价”有机可乘。

医保支付的特殊性，让部分参保人在刷医保卡
购药时放松了警惕——他们往往不会刻意核对价
签、查看费用明细，更不会主动与自费价格进行对
比。部分药店利用这一特点进行“阴阳价”的操作，
让参保人在不知不觉中按高价刷医保卡，把本属于
患者的医保报销“福利”套取出来，揣进自己腰包。

“我以为一款药自费和医保定价是一样的，所
以刷医保卡时很少看明细。”一名网民在社交媒体
分享自己购药经历时说，事后核对医保账单，才发
现自己经常购买的一款降压药医保支付价比自费
购买贵了4元。

多方合力破局 让医保支付更透明

让医保支付更加透明，仍需多方共同发力，重
塑药价合理秩序，保护参保人的合法权益。

国家医保局近日发文，要求加强定点药店药品
价格管理，将定点药店“阴阳价格”行为纳入重点监
控事项，视情节严重程度和整改情况，采取约谈主
要负责人、暂停医保结算、不予支付或追回已支付
医保基金、暂停或解除医保服务协议、移交相关部
门处理等措施严肃处理。

此外，相关文件明确提出要推进医保基金与定
点医药机构即时结算。截至今年5月6日，即时结
算已覆盖20.7万家定点药店，预计2026年全国所
有统筹地区将实现医保基金即时结算。

构建长效监管机制还需多部门协同发力。业
内人士认为，破除药店“阴阳价”，要建立更加完善
的价格动态监测机制，市场监管、药监等部门也要
共同发力，强化协同监管力度，加大对不公平竞争、
价格欺诈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行政处罚力度。

参保人也应提高警惕。目前，全国各地均已上
线药品比价小程序或服务模块，方便群众就近购买
价格适宜的药品，推动药品价格更加公开透明。

“消费者需要增强权利意识，积极主动了解医
保政策、医保支付相关知识。”赵精武说，刷医保时
要及时核对实际价格、保留小票，对价格异常存疑
时，要及时询问药店实际情况。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透
视
医
保
定
点
药
店
﹃
阴
阳
价
﹄

“阴阳价” 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


